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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21 日  

討論文件  

 

 

深水埗區議會  

社區事務委員會  

 

 

擬議成立海濱管理局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就擬議成立海濱管理局的第一階段

公眾參與活動，並收集議員對有關建議的意見。  

 
 

背景  

 

對海濱的願景  

 

2. 維多利亞港 (維港 )是香港的象徵，也是最珍貴的公共資產。

我們的願景是優化維港及其海濱地帶，以締造一個富吸引力、朝

氣蓬勃、暢達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級資產：一個港人之港，活力

之港。  

 

 

從填海提供土地發展到優化海濱供公眾享用  

 

3.  我們現時所見的維港是超過一個世紀以來發展先行的結

果。填海提供了珍貴的土地予經濟活動和發展。我們現時的海濱

大部分是過去多年所形成的土地和發展所得，並有不同用途，如

商業、工業和住宅樓宇，道路和基礎建設，以及公共設施。部分

海港及連接的海濱亦需用作港口運作之用。由於不清楚維港最終

的海岸線何時及如何出現，因此海濱規劃及美化在當時來說並不

容易。  

 

4.  接近二十世紀末，隨着香港成為國際金融、物流、商業和

貿易中心，維港差不多近半的面積已填為陸地，這令尚餘的海港

更見珍貴。在1997年，《保護海港條例》(第531章 ) 通過成為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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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設定不准在維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以保護和保存維港。 

 

5.  經過一連串就興建中環至灣仔繞道的相關填海所引起的訴

訟後，政府在2004年高調表示在完成為該繞道而需進行的填海工

程後，將不會再在維港填海。此後，政府開始採取多項行動以優

化維港海濱。  

 

 

共建維港委員會  

 

6.  共建維港委員會於2004年5月成立，就維港現有和新填海得

來的海濱規劃、土地用途和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在其接近六年

的任內，委員會對鈎畫維港海濱的未來作出重要貢獻。委員會制

定於2005年和2007年公布《海港規劃原則》和《海港規劃指引》，

就海濱用地的規劃及發展提供指引。它亦詳細擬定了 22個行動

區，供各有關政府部門訂定行動綱領，優化海濱。透過展開一系

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共建維港委員會對多個大型海濱項目，例如

啟德發展區和中環新海濱的規劃、土地用途和設計提出了寶貴的

意見。它亦對推行優化海濱的短期項目讓公眾盡早享用，起了舉

足輕重的作用，例如西九龍海濱長廊 (2005)、灣仔海濱長廊的臨

時寵物公園 (2006)和上環雨水抽水站的海濱長廊和寵物公園

(2009)。  

 

7.  在任內，共建維港委員會亦成立了一個海濱管理模式專責

小組 (專責小組 )，探討可持續的海濱管理架構。專責小組研究了

本地和海外的不同例子，並於 2009 年在其海濱管理模式的報告內

建議應成立高層次、非法定的海濱事務委員會取代共建維港委員

會，在海濱規劃、設計、管理和其他相關事宜上向政府提供意見。

專責小組亦認為結合倡導和行動的能力，和在官僚架構制肘以外

營運的靈活性，將有助為維港的管理帶來全面、綜合和更能回應

市民的轉變，並建議長遠而言，應檢視成立擁有獨立行政部門及

專項撥款的獨立法定機構的可能性，加強社區參與、促進海濱活

動及活力，和適時回應公眾需要及期望。  

 

 

海濱事務委員會  

 

8.  因應共建維港委員會的建議，海濱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7

月成立，繼承共建維港委員會的工作，在海濱規劃、發展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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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擔當倡導、監察及諮詢角色。海濱事務委員會具廣泛代表

性，成員包括專業學會、公民及環保團體和商界組織的代表。自

成立以來，海濱事務委員會通過公開和具透明度的參與過程，讓

各持份者進行具建設性的討論，並就超過 80個公私營海濱項目提

供意見。在發展局專責的海港組的支持下，海濱事務委員會近年

亦推行了一系列優化海濱的短期項目，例如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

(2010)、紅磡海濱長廊 (2011)、以及位於中環新海濱及鰂魚涌海濱

的海濱長廊前期工程 (2012)。  

 

9.  雖然政府致力釋出更多海濱用地供市民享用，但過去九年

多的經驗顯示，由政府部門建造及營運海濱用地的傳統模式，不

免受制於公務員體系的運作以至財政及人力資源限制，未必能完

全滿足公眾對擁有一個真正吸引和朝氣蓬勃，供全民共享的海濱

和讓香港成為世界級海濱城市的願景。  

 

10. 為了更能實現我們對維港海濱的願景和克服制度上的限

制，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海濱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建

議，而立法會亦在2011年7月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當中包括

促請政府設立法定機構，統籌及落實策略性的海濱發展。  

 

 

擬議成立海濱管理局  

 

11. 在上述的背景下，海濱事務委員會重新審視了共建維港委

員會的建議，並積極討論有關議題。在2012年10月，海濱事務委

員會向政府提交報告，就成立海濱管理局及其主要架構提出建

議。行政長官在2013年1月宣讀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歡迎海濱事務

委員會有關成立海濱管理局的建議，務求以新思維和更靈活的管

理模式，全面推動海濱發展，並承諾發展局會聯同海濱事務委員

會，就有關建議進行公眾諮詢。如建議獲支持，政府會開展立法

工作，並在財政上配合。   

 

 

建議  

 

一個專責的海濱管理局  

 

12. 前共建維港委員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和發展局早前研究過

一些海外海濱城市的例子，例如悉尼、奧克蘭、三藩市和新加坡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anels/yr08-12/dev.htm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panels/yr08-12/dev_hf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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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成功例子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設有一個專責機構（不論

是法定機構、獨立組織或隸屬政府部門），有專屬的資源和清晰的

使命，全面綜合地規劃、設計、建造、營運及管理海濱項目。海

濱事務委員會相信，成立一個專責的海濱管理局，是達成營造一

個富吸引力、朝氣蓬勃、暢達和可持續的海濱，讓市民共享這個

共同願景的關鍵。為針對現行海濱發展和管理模式的限制，海濱

事務委員會認為海濱管理局應該是一個獨立、專責、有廣泛代表

性的機構，能夠－  

 

  全面規劃、設計、發展、營運及管理海濱用地；  

  容納創新意念及設計；  

  採用「地方營造」的模式，靈活管理用地；  

  減少官僚、繁瑣的規則；  

  結合倡導與執行的角色；  

  促進跨部門和跨界别協作；  

  推動公眾參與；  

  在社會目標與商業原則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以及  

  受到公眾監察。  

 

 

發展優次  

 

13. 當維港最後一輪的填海工程完成後，位於中環和灣仔這些

重要的海濱地帶內，從填海得來的新土地，將分別於2016年和2018

至2020年期間可供發展。此外，其他海濱用地亦有一些有潛力發

展成為朝氣蓬勃的地方，例如觀塘海濱花園、紅磡海濱用地、鰂

魚涌海濱用地、以及擬議在東區走廊下興建的行人板道等。考慮

到這些海濱用地可供發展的時間和狀況，較為審慎務實的做法是

讓新成立的海濱管理局先從中環新海濱用地著手，並在累積一定

經驗後逐步拓展至其他地方。    

 

 

公眾參與活動  

 

14. 由於建議涉及可觀的財政承擔和給予一個新的法定機構貴

重的公共資源，社會普遍支持對其成功實屬必要，而在決定未來

路向前，應有充分的公眾參與和諮詢。在施政報告公布之後，海

濱事務委員會曾向一些持分者進行非正式諮詢並收集他們的初步

意見，為公眾參與活動做好準備。由於一般公眾未必對海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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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過程和挑戰完全了解，在討論海濱管理局的詳細架構前，

需要加強公眾對議題的認識，凝聚共識，建立對海濱的共同願景，

和確立改變現行發展和管理模式的需要。因此海濱事務委員會決

定進行兩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  

 

15. 在 2013年 10月 4展開，為期三個月的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

動，我們會收集公眾對現時海濱長廊及其設施的設計和運作的看

法，對未來維港海濱的願景和期望，是否傾向有一個專責的機構

以取代現有模式來負責海濱的發展和管理，以及如果成立海濱管

理局的話，其可能的角色和營運模式等議題的看法。為了引起更

聚焦的討論，我們亦從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九年的經驗中，整理

出了一些可行的架構模式，但這些並非僅有的選項。有關詳情請

參閱列於附件的公眾參與諮詢摘要。公眾可透過不同渠道表達意

見。我們將會在未來數月透過不同場合與社會各界和持分者交流。 

 

 

未來路向  

 

16.  在完成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後，發展局和海濱事務委

員會會整合所收到的意見，在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提出具體

方案。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初步預計在 2014 年第二季進行，

屆時將就海濱管理局的詳細架構作更深入的討論。我們並將再次

諮詢各相關區議會。  

 

17. 議員請察悉公眾參與活動的安排和未來路向，並就擬議成

立海濱管理局提供意見。  

 

 

 

 

發展局  

2013 年 11 月  

 


